
论郑观应的法律思想

吴 刚

目前
,

学术界关于郑观应的阶级属性
、

民权及经济 巴也的研究取得了不 少成果
,

而

对郑氏的法律思想的探讨却哲付网如
。

鉴此
,

本文拟对郑观应的去律 欧巳作 一 初 步 探

讨
,

敬请大家指正
。

( 一 )

近 代中国让会的半殖民地性质
,

决定 了涉外法律问题具有普 遍
、

复杂
、

敏 感 的 特

点
。

它是摆在近代爱国思想家面前的一个现实政治间题
。

早在 19 世纪 60 华代
,

郑观应针

对当时的情况就指出
“
洋人既入我中国营生

,

当依我 ,户国规矩 ” 的主张①
。

但是社会现

实正好与池的主观愿望相反
,

侵华分子借口中西律例不 合
,

纷纷攫取治外法权
,

于是洋

人犯罪概由领事裁判处理
,

不受中国法律约束
。

郑观应将涉外案件大致分为
“
君民两大

端 妙 。

叩一类是民间法律纠纷
, 、占如斗殴

、

抢 幼
、

债务等
。

遇有涉外杀伤案件
, “

华官

以华法治华民
,

抵命之外
,

更断偿银 ; 西官 以西法治西民
,

罚钱之数
,

_

且从径减
” ②

。

甚至咕中庇护
,

纵遣回国
,

逃避法津划裁
,

很不 平李
。

另一类是所谓 “
关君国安危

” 的

大 事
,

如
“
侵越疆界

、

偷漏税款
、

违例便 己
,

辟埠通商
,

以及传教建室
、

游 历 杀 伤
”

等
,

对 国家主权的危害更大
。

郑观应对于不平等条约给 中国带来的 巨大经济损失有着充分的认 识
。

他说
, “ 通商

之约必 日两国均益
” ,

但事实上列强获得片面的竣惠国待遇
,

使
“
中国所得共沽利益者

一纸书
,

外国所得独 占便宜者万倍利 也
” ③

。

甲午战后他对条约的虚伪
、

列强的性质有

了更明确的认识
: “

若一强一弱
,

则利必归强
,

而害则归弱
” ④

,

这是殖民 主义的侵略

本质决定了的
。

教案是近代须发的沙外案件之一
,

引起了郑观应的高度重视
。

他分析教案的起因是

由于地方官畏惧外人战争威胁
,

又不了解外国法律
,

对洋人一味迁就
,

致 使
“
平 民 受

屈
,

申理无从
,

众怒滋深
,

群思报复
,

遂至拆教堂
,

辱教士
,

民教 斗殴之 某
,

层 见 叠

出
” ⑤

。

他主张
,

一旦发生教案
,

处置权应归 中国
,

教士不能过问
,

入教之华民犯法应

照 中国法律处理
。

甚至 “
教士所至之处

,

亦应归华官约束
,

有
二

}
几

孙公事
,

挟诈侵权者
,

立即咨清该国公使伤遣回国
,

以徽效尤 ” ⑥
。

这显示 了郑氏维护 国家法律主权的严正立

场
。

他还提出
,

今后凡遇教案一 类的涉外事件
,

政府务必做到
“ 秉公查办

,

勿延宕
,

勿

推诱
,

勿畏葱
,

勿袒护
” ,

以求妥善处理
,

防止书态扩大
。

邓观应对领事裁判权制度表示了强烈的不 i两
。

他愤怒地谴责租异之外的诉讼案件由

抓 事裁判
,

而 扫国地方官竟取默许态度
。

在无法改 变很界 仔在沟
’

齐观情况下
,

他仍希望



通过另力
,

争取华人进入租界工部局
,

说
“

· , ·

…
_

仁海沮界工部局饭事举有 {: 人
,

皆西籍
一

也
,

我国之人无一得预其列
。

所 以华人吃亏被累
,

无一为之分辨者
” ⑦

。

他 列 举 出 香

港
、

南洋各埠选华商为董事
、

议员的例子
,

主张选派
“
与 曾

、

须事品级相当又素有声望谙

悉中西律浏
” 的道员出任上海租界会审公堂之缺

,

以求对 项事找判权咯加限制
。

回顾 日本的开放 万史
,

郑观应指出
,

日本刚开 议时 也
l

汾受洋人欺侮
, “ 凡有词 讼仍

由驻日西官质讯科断
” ,

近来由于日本
“ 痛革

一

积 习
,

史足刑章
,

仿行西例 ” ⑧
,

才争回

了司法主权
。

中国只有仿效 日本成功的经验
, ,

畏取刀
二

叹的政策
,

才能价份与外国列强平

等的法律地位
。

由此郑观应提出了若干涉外法律问题的处理方法
。

第一
,

尽快培养外交人才
,

由南
、 : {匕洋务大 臣特辟一个洋务馆收纳之

。

对这些人无

论是知识水平
,

还是人品修养都有很高的要求
:

必须 “ 品诣端正
,

大节无
一

亏
,

熟史书
,

谙政体
,

洞悉中外律例
,

而又经出洋周知彼国文宇
、

政枚
、

风俗
,

著沦确有见地
,

存心公

正
,

无抑中汤西之习
,

并儿我中波西之见
一

古” ⑨
,

办案要求 自觉
、

迅速
,

对不符合律例

有损于国家利益的 」系,

不管受到什么压力
,

要有
“

厂

离可丢
,

头可断
,

铁案终不可移
” 的

精神
。

可 以说
,

人才问题是处埋涉外案件首先必备的一条
。

第二
,

参照西例制定交涉律
。

任命兼通中西律例而人品学问皆住的学者
, “

集群策

群力
,

力
1

延 }如习著 名状师
,

遍考中
、

西律 例及条约公法诸书
,

据理持平
,

定为 《 中西交

舟则例 》 一 口” L
。

在文涉律尚未制定之前
,

遇有文涉案中西律例不相符
一

合的
, “ nIJ 专

用洋法以治之
,

以于户法治洋人使之无
一

可规避
,

以洋法治华人罪亦 同就于径
”

@
,

这总比

华人祥人 }卜通排异罚妄 合适些
。

第三
,

派遣公使
、

领事出洋
,

保护海外华人利益
。

早在 19 也纪 70 年代他 就 主 张
:

“ 凡华天奇后之地
,

亦设公使
、

领事
,

遇事 i滋会共地有司
,

遵公法以审其是非
,

援和约

以判其曲直
,

华人有不法方女}J之
,

以保吾氏
,

以御外 海
” L

。

出友点虽好
,

但依靠公法

相约的思法术免有些天真
。

第四
,

在 j互当的条件下修改不利 于我国的条约内容
。 “ 待力量既足

,

权操必胜
,

有

机 可乘之时
,

则将 砰日所正 阳约
,

凡于国计民生有碍者
,

均可伽 改 ” L
。

明知不平等条

约对中国的锁否
,

而幻思通过等待
、

协商而不是禾取等命的于段子以 吸除
,

表现了郑氏

改 良主义 匕 ;似的软弱性
。

第五
一 ,

修公法以适应 世界潮流
。

郑观匹与六
、 一

匕十年代功开始学习西方的许多知识

分子一样
,

以为学会了公法就 可以使 国家得到初 列强平等的地位
。

在 《 易言 》一污中
,

他把
“
论公法

” 列为首篇
,

以表明他对公法的重视
。

他说
, “ 公法一出

,

各国皆不敢肆

行
,

实于 世道民生
,

大有裨益
” L

,

而中国之所以屡受外侮
,

王要原因之一就是
“
未列

中国于公法
” ,

甚三天真地以为如果中国加入 世界公法潮流
,

则中国法俘也可 以行 于世

界
。

可见与钊
一j的郑观应在公法问题上还受着某些殖民主义份子的彩词

`。

而自烟台条约开

始的外困 才 .又主义的一系列折的 ;
女治经济侵略

,

妇破 j 们
。

必卫 衬公法的违信与幻 沮
。

在

以后重与的 “ 公法 ” 一文中他百卜
l

注
,

中国
`
J西 {目 “ 诉信渗注

,

使命往来
,

历有年吴
” ,

同才
“ 又川

.

j 泛
l ,

、

、 ,

习 ]甲产
, ; 。公法

,

阵考耐刀喻
J

之
, 、 { }要

一

以卜以
.

务矣 ,,( 油
。

中匡比七已采

! }玉 r公法
,

为何
,

上是戈西方目家的育
、

海了 “ 种冲不 甘旧理
,

公于阿有 ? 法 犷何言? … …

哈
,

县夕
;

)久也
” L

J

他开始感觉到国家的买力是矢行公法 l均深证
,

实力泪差悬石
、 ,

公法

,

3 6
,



就不可能真工 洲少 强 昔如 占之叼 马
,

近之拿否交仑
, “ 至芝述公法

,

谁敢执 其咎
” ? 弱沓

如琉球
、

印 }芝
、

越 南
、

缅句等皆为千年旧囚
, “ 一旦 见灭 于强邻

,

诸大囚咸抱不平
,

谁

肯以局外代援 六法
,

人 几兵端 ?
, ,

公法总是站在强 者一 边
, }川 扛 气勺积弱不振

,

虽有百

公法何补哉 ? ” 因之
, “ 淮有发愤自强

,

方可得公法之益
” L

。

这一 认识比从前有了很

大进步
。

在 《 盛世危言 》 中
“ 公法 ”

一 篇已经退居很次要沟位置
。

( 二 )

在 《 盛世危言 》 中
,

郑观应把西学划分为天学
、

地学
、

人学三大部分
。

其中人学 以

方言文字 ( 即外 国语 ) 为纲
, “ 包活一切政教

、

刑法
、

食货
、

制造
、

商贾
、

工 技诸 艺
”

L
。

这一观点打破了过去一般言 西学者 专指格致之学的狭隘看法
,

把学西学的范围扩大

到了政教刑法等领域
。

他很早就看出
,

中国只 设 “ 从不讲求西国律例
” 的同文价

、

广方

言馆是不够的
,

主张 “ 将西国有用之书
,

条分缕晰
,

悉译出华文
,

颁 行 天 下
,

各 设 书

院
,

人人皆得而学之
” L

。

据说在戊戍变法期间
,

他帜组织翻泽过 “ 泰西刑律
、

学校
、

官制
、

兵制
、

国用诸 书
” L

。

郑观应为什么主张学习
、

采用西方法律呢 ? 我认为他主要是从 {丙个方面考虑的
。

一

方面西方法律体现了中国古代
“
宽仁

” “ 明慎 ” 遗风
。

他回顾说
,

中国三代以上立法尚

宽
,

只设五刑 以示惩戒
,

但自秦汉以后
,

有夷三族之刑
,

多严酷之吏
,

完全丧失了古人

设刑之本意
,

而
“ 西 国之法犹能法古人之明慎之心

,

苟能参酌而行之
,

实可以恤刑而致

太平
”

@
。

另一方面又由于中国刑重而导致了治外法权灼产生
。

洋人借口中 国 刑 罚 惨

酷
, “

凡寓华西人不允许归我国管理
” L

。

正因为西律体现了中国古代
“
明于刑之中

”

的精神
,

所以值得中国仿效 ; 同时又只有仿效西律
,

改革旧 制
,

才能收回治外法权
,

获

得与列强平等的地位
。

郑 氏希望通过学习西律而收回治外法权
,

表现了早期资产阶级政

治上的幼稚性
。

郑观应站在新兴资产阶级的立场上
,

列举出中国封建法律制度自勺种种弊端
,

要求参

照西律予以改革
。

这主要表现在
:

第一
,

废除酷法
,

改用轻刑
。

严刑酷法违背 了古代
“

明刑弼教 ” 的原则
,

所以
“ 今钦明刑

,

须除苛法
” 。

第二
,

反对刑 讯
,

实行陪审制
。

郑

氏尖锐指出
,

刑讯既是滥刑枉法的表现
,

又是造成冤狱的主要原因
。

他希望审判官
“ 以

忠恕待人 ” , “ 以公明断事
” ,

不能
“ 法外施刑 ” , “ 以图塞责

” 。

为纠正刑 讯之弊
,

郑氏主张借鉴西方成功经验
,

设立陪审制度
。 “

今宜令 各省
、

府
、

县选立秉公人员
,

或

数十人
,

或数百人
,

炼遇重案
,

轮班赴署
。

… … 审官 以其案之情节 申沦明白
,

令陪员判

其是非曲直
,

视陪员可否之人数多寡
,

以定从违 ” L
。

第三
,

除繁例 j子吏之弊
,

一

设律师

辩护之制
。

f青末 污吏世代相传
,

朋比为奸
,

实际把握着刑 肖大权
, “

生死系其只字
,

枉

直视其片词
。

稍
一

方依违
,

则官司之前程难保 ; 若无贿赂
,

则在讼之受屈必多 ”
@

。

造成

吏青弄权的上要原因
“
皆由于则例之繁

” 。

因而
,

他主张 “
律必改 简明

,

例必废戍格
”

L
。

另如 国家没律例专科选拨书吏
,

或使司员悉律例 等都 叫余吏臀之弊
。

不过
,

他认为

防止书吏弄权
,

保护法律当事人权利的更有效的手段还是没律师辩护制
。

鉴 于西方国家

诉讼有
“ 状师

” ( 即律师 ) 一 制
,

他说
“
中国亦宜以状师办案

,

代为剖析
,

使狱 囚之冤

情得以上达
” 。

因为中国的审判官大多数并不熟悉律例
,

容易为书吏所蒙蔽
, “ 使无律



师以代伸委曲
,

则市官每为听愚
” L

。

而律师可以依据案
J

隋
’

!车实
,

发挥日才特长
, “ 左

相沦驳
,

以 词穷者负
” 。

第四
,

改造犯人
,

教以技艺
。

郑观应坚决反对刑罚惩治主义
。

他十分欣赏西律巾有关犯罪
“
充工

” 的作法
,

说颇 与秦汉时城旦
、

鬼薪 之 制 相 似
。

他

说
, “ 荞民犯罪

,

半迫饥寒
,

拘禁而生理益穷
,

释放而依然赤手
,

欲须臾缓死
,

必故态

复萌
。

若不预为代筹
,

罪满仍无生路
” 。

主张凡犯罪无力贿身者
” 依律所限年份

,

稽其

工作
” , “ 酌给微资

.

代为收存
,

侯罪满之时发给
,

伸 日后得 以作本谋生
” L

。

以后郑

氏又进一 步提出在监狱之外 另没工艺学堂
,

教犯人学习工艺
,

如雕刻
、

缝纫
、

纺织
、

编

竹等
,

白天劳功
,

晚上开会学习
,

给犯人以 自折之路
。

第五
,

听断从速
,

减轻诉讼人的

经济负担
。

郑氏习惯于用经济的眼光观察问题
,

他说
,

如果拖案太久
, “ 幸 而 水 落 石

出
,

不特原被告之家产荡然
,

及牵涉之人亦赔钱受苦
,

失业废时 ” L又说
,

反观西方各

国 “ 鲜有因映倾宋荡产
,

卖妻背子者
” ,

中 国亦
“ 宜参酌除之

” L
。

第六
,

重视法律教

育
,

培养洪律人才
。

仿照泰西学校之制
,

文武分科
,

各有大学
、

巾学
、

小学三等
。

大学

文学设六科
,

}牡巾优育政事科
, “ 凡吏治

、

兵刑
、

钱谷之类皆属焉
” ,

有言语科
, “ 凡

各国活言文宁
、

律例
、

公法
、

条约
、

交涉
、

聘问之类皆属焉
” L

,

培养法律专门人才
。

郑观应还十 分收视报纸的法律代传作用
,

主张 “ 一 案一 龙资
,

凡两造律师所办之事
,

以及

判断时陪城可
, 、一

i如 阿
,

竹登 i行报纸 ” ,

这样在社会上就起到一定的普及法律 知 识 的 作

用
。

加强砂卜会治安价理
,

建立 袒适应资术主义经济发展的良好的社会秩序
,

这是郑观应

学习西法的 另一 币要内容
。

他从经济角度分析诉讼者的心理说
, “ 词讼之兴

,

发端于财

者十 行八
、

九
” 。

针对这一心理制定罪缓之法
, “ 准事犯之轻贡

,

制哭款之差等 ” ,

阶

杀人必须抵命外
,

罚援之法可以普遍适用
。

败讼一方不但得不到实惠
,

反而 要 认 罚 若

干
,

这样
,

即使是梗顽健沙之辈也会因此畏缩
。

如果官吏贪赃杆法
, “

1111 用其屈罚人者

而什百 其倍 以罚之 ” ,

如果富资暗中行贿
, “ 亦照 具眯贿之数而什百倍罚之

” L
。

运用

经济手 段制我犯罪
,

以求达到无讼之境界
,

可见他还是动了一番脑 筋的
。

同时郑氏还主

张仿巡捕之制
,

认为 各地社会秩序混乱
,

一个原因就是无巡捕之制
。

巡捕的职责是保护

良民
、

查拿痞
、

棍
”

L
,

平时巡查街道
,

维持秩序
,

一旦有突变事件发生
,

立即严拿弹

压
,

以免 酿成李端
,

可以起到防患于未然
,

杜乱于无形的作用
。

这实际是迁代警察制度

的前身
。

他一方面要学 习西方法律制度
,

另一方面对中国古代传统的精华也予以吸收
,

十分

重视
“
洽人 ” 与教化的作 用

。

他说
, “
徒善不足以为政

,

徒法不能以 自行
。

故有其人
,

然

后有法
;
有其法

,

尤贵有人
” L

。

在人与法的问题上
,

人是第一位的
,

法是第二位灼
。

不过
,

郑氏斤喇胃的 “ 治人 ” ,

实际上指的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
,

是具有新的资产阶级

思想的 “ 治人 ” ,

这就使得它与古代意义上的
“ 治人 ” 区分开来

。

郑氏站在新兴资产阶

级的立场上
,

对劳动人民也寄予了一定程度的同情
。

他认为人心本善
,

造成现时人心不

正
,

风俗不善的原因是由于教化不够
, “ 民性本善也

,

其不幸而流为匪僻者
,

非生而恶

也
,

生长乡阎不闻教化
,

耳 目所蔽
,

习与性成矣
,

户口蕃衍
,

俯仰无资
,

饥寒所驱
,

蜒

而走险矣
” L

。

即使是
“ 盗贼 ” ,

也
“
本皆吾苍生赤 子也

” ,

都是可 以经过教化改恶从

善的
,

何况造成他们为盗还有
“ 上失其道

” ,

教养未敷等因素
。

不过池说
“ 百姓既改恶



从芥
,

尔
一

公犯 卜代

在维护封建 丘明统

牡苗
,

万牛尸亦一粉卜劫 (
,

成知平子耸 下之 义
”

闷
,

可贝
,

住落脚点仍

( 三 )

郑观应的经济立法思想是建立在以商战为本的基础之上的
。

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
,

郑氏一反 当时片面追求
`

兵战
,

的倾向
,

指 出 “ 西人以商为战
,

士
、

农
、

工为商助也
,

公

使为商遣也
,

领事为商立也
,

兵船为商置也
” L

,

列强武袋侵略不过是为了获取更大的

经济利益
。

其民族工商业者的地位使他对外 国侵略者经济掠奇的认识远比一般人洁醒
、

深刻
。

他愤怒地指出
,

当今中国
“
但有困商之虐政

,

并无护商之 良法
” L

。

政治上工商

业者地位低下
,

从商事工被当作旁 门左道
,

为时人所不齿
; 官场由封建士大夫把持

,

商

人难以参加国家政事的讨论
、

决策 ;
经济上由于政府实行抑商政策

,

各种税厘负担压迫

着商人
,

致使务商无利可图
。

更令人气愤的是
,

工商业者的正当权益得不到政府的法律

保护
,

侮遇洋商华商发生经济纠纷上诉 中国衙门时
, “

华官不惟不能助商
,

反脸削之
,

遏抑之
” L

,

这种扬洋抑华的卖国政策严重挫伤了人们从事工商的积极
J

性
。

另一方面中

国官僚即便是其巾的妓妓者也往往不谙商务
,

又不能深 入到商民中去
,

官商隔膜甚大
。

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抑商政治呢 ? 郑观应分析说
,

除了艰本抑末的传统因素外
,

主要还因

为立法不善
, “ 官不恤商者

,

固由官制过 于尊严
,

宝亦 国家立法之未养
” L

。

所以
,

只

有在全社会树立起商战为木的新观念
,

扫除一切病商之弊政
,

制定一套有利干民族工商

业发展的
“ 护商良法

” ,

才可能与外人争利
,

抵制外国资太主义的经济政治侵略
。

众所周知
,

在 甲午战前的几十年里
,

中国要发 展民族工商业
,

首先就必须抵制外国

商品的大量涌入
。

这就涉及到不平等的协定关税问题
。

郑观应指出
, 《 南京条约 》 及中

英 《 五口通商章程 》 规定中国海关进出口税率为百分之五
,

这 t
一

匕外国要低四
、

五倍
,

甚

至七
、

八倍
;
对一些本应纳税的洋货如烟酒等往往还以充伙食为名概不收税

,

这为洋货

倾销中国打开了方便之门
。

与此相反
,

内地厘卡林立
,

华商逢关纳税
,

遇卡抽厘
,

以至

商 爵
:

成本大大高于洋货
,

难以在市场上与之竞争
。

为提高民族工商业的竞争能力
,

郑观

应主张
“
裁撒匣金

,

倍增关税
” ,

即把厘 金并入关税
,

一次抽收
,

使华洋商品在税收上

负担同等
,

彼此享有平等的竞争条件
。

郑 氏强调说
,

关税制度应遵 循自主
、

互 惠 的 原

则
,

如果遇某国乖税或轻税我 国商 品
,

我对其来华商舒
:

即可采取重税报复或轻税酬报的

对策
,

总之要使
了̀

其定税之权操诸 本国
” L

。

他还指出
“
我国所有者轻税以广

`

去路 ; 我

国所无者
,

重税以遏来源
” 的关税保护政策

。

对干虚耗我国资财又
“ 非民生 日用 ” 的洋

货进仁{时可加倍征税
,

对于土货出洋者最好是全部免税
。

如一时做不到
, “

则加重入口

税
,

减轻出口税似宜并行 ” ⑨
。

总的原则是保证顺差
, “ 收我权利

,

富我商民 ” L
。

与陈炽一样
,

他对
一

洋人把持中国海关的状况非常不满
。

海禁初开之时
,

华人不熟悉

商务
,

迫不得已才委托洋人署理税务
,

现在
“
中外通商数十余载

, 才坦人亦多精通税则
,

熟悉约音
,

与其假手池人
,

袒护彼族
,

何若易用华人之为愈乎
” ? 主张从总税务

一

司到各

口税司
、

邦办都要
“
渐易华人 ” , “ 庶千万巨款权自我操

,

不致阴袒西人阻挠税贝!{” L
。

对政治法伴制度与经济发展 l气勺相互关系
,

郑观应有着清醒的认识
。

他说
, “ 第商务之

战
,

既应藉官力为护持
,

而工艺之兴
,

尤必藉官权为振作
” L

,

迫 切希望政府运用法律



手段革除
“ }习 万

_

互政 ” ,

推行
“ 保商之法

” ,

做民族资斗
一

主义工商业的坚强后盾
。

具体

说
_

矢扰是
:

一
、

改变 “ 工向为末
” 的观念

,

提高工商业者的政治地位
。

他大声疾呼 整 个 社 会
“ 切勿薄现商工

” ,

要 “
」

况向如士 ” ,

主张 “ 商贾巾如有品行刚方
、

行书中节者
,

人必

举以为议员以办公 扛
,

是求利 中不失其求名之 望
,

求名中
一

可遂其求利之心
” L

,

彻底改

变视商之道为浊流的旧传统
。

二
、

建立一套工商业份理机构
,

为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提供组织上的保 证
。

朝廷在六

部之外 另设商部
,

各省设商务总局
,

各处行商 ;泛分局
,

州县一级则设商务公所
。 “

无论

总局
、

分局
,

皆由各业公举一人为商董
,

合公举之商董
,

择其公正廉明老成练达素有声

望之商聘为总黄
” L

。

商董全部由选举产生
, “ 毋恃官势

,

毋杂绅权
” L

,

不 习商务者

不能主持商政
。

这就将封建宫僚政客统统排除在外
。

三
、

反 对
`

{
、

、
仔商办

,

要求给工商业者以企业自主权
。

几十年的工商业实践使他 浮出

了 “
历观内务山

`

口专力
、

音终鲜获利
” 的结论

。

对官督商办也有了重新汰识
,

指出官假商

办与官办差不多是一路货色
,

因为官督并非护商
、

助商
,

而是官侵商权
,

变企业为封建

官场
。

官督洽企业效上 了一条无形的锁链
。

只要民办企业稍大一些
,

曾
、

办照例须 由封建

买办官惊 任命
,

结 果 “
各局 曾

、

办
,

道员居多
” L

。

这些人既不懂商务
,

还 漪来一套官场

习气
,

搞乱了企业
。

正是 “
名为保商实剥商

,

官督商办势如虎
” L

。

因而他建议
“ 凡通商

口岸
,

内省腹地
,

其应 兴铁路
、

轮舟
、

开矿
、

种植
、

纺织
、

制造之处
,

一体 准 民 间 开

设
,

无所禁止 ” L
。

同时他还弘 凋 “ 仿西法颁定各商公司章程
” ,

按照资本主义的经营

原贝!1来笋冬办
、

竹理企业
, “ 全以商贾之道行之

,

绝不拘以官场体统
”

@
。

四
、

颁定商律
,

奖哟工商
。

由于中国素不重视工商
, “ 故商民 法事律多未载

,

地方

官与青吏随意判断
,

商民负屈甚多
”
因

。

企业中股东亦无权利可言
。

针对这利
,

情况
,

邓

观应迫切要求制定商` 律
,

并主持翻译了各国水
、

陆商政比例
、

通议和香港商 贾 公 司 条

例
,

请盛
’

臼坏上奏朝廷
, “

咨取各国商律
,

择其善者编定若干条
,

颁行天下 ” 。

( 四 )

郑观应是近代史
_

互一个 比较复杂 的人物
,

他既当过外国洋行的买办
,

又兼任洋务官

僚之职
,

还是民族资 卞家和资产阶级改 良主义者
,

这使得他的法律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

特色
。

绕着

色
。

他对治外法权的批判
、

采用西律改革旧制与法律为经济 ]!及务的思想紧密结合
,

困

“
富强救国 ”

lr
i

勺叮想主题
,

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
,

休现 出爱 国
、

开放
、

务实的特

郑观应洪牟思介县的特色之一是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精神
,

这是贯穿郑氏思想的一 条

主线
。

他对不平等条约相治外法权的批判
,

对公法虚伪性质的揭露
,

表现出其维护国家

法律主权的主场
。

他要求采用西律
、

改革旧 制的一大原因也是为了获得与外国列强平等

的法律地位
,

收回治外法权
; 至于经济立法思想则是直接为商战服务的

,

在郑氏看来
,

只有从经济实力
_

[ 战胜外国资本主义
,

才是一劳永逸的治本之法
。

可 以说
,

爱国主义思

想决定了郑氏法律思想进步向上的性质
。

郑氏法律思想的特 色之二是强调法律服从于服务于经济
,

保护经济发展
。

郑氏再三

·

4 0
·



吁吁政府以法律 手段除去一 切病
1

匀之政
,

走立了 仁
_

J
_

义 沟生
,

’ `

儿系
。 ,

厂仅要在经济上扶

植民族资本的发展
,

还要捉高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
。

郑氏习惯于以经济的头脑考察

问题
,

如提出 以经济手段制裁犯罪
、

听断从速
、

减轻诉讼人的经济负担等主张
,

这是 郑

氏区别于别的思想家的特色之一
。

郑氏法律思想的特 色之三是改 良主义倾向十分明显
。

他看出丁中国封建旧法律制 短

的种种弊端
,

却不愿彻底改革
,

只希望参照西法予以点滴改 良
。

他一方而要求学习包括

政教刑法左内的西学之体
,

兄一方 ; j 又不愿放弃封建纲常名教
,

这就决定了他不可能
卜 {

正地接叹西 仃文化
,

甚至有意无意地把两者混为一谈
,

把西方的一 L刀物质精神文明
l

洽戈

是中国古已有之
。

在某种程度上带有托古改制的色彩
。

郑氏法律思想的特 色之四是多具体建议
,

少理论见解
。

由于时代的局限
,

他未能真

正接触到西方 注会政治哲学理论
,

对西方 资产阶彼的法学原 叹 也不 六了解
,

仅限于 以肤

浅的西方资。州介级政治法律的实际知识作依据
,

就 片沐问题零故
、

个别地提 出 改 车 要

求
,

谈不上有多少理论 阐述
,

还没有象 以后的维新派那样形成较明确的资产阶级法学观
。

思格斯曾经指出 : “ 不成熟的理论
,

是和不成熟的 汗 }州三义生产状况
、

不 成熟的阶

级状况相运应的 ”
@

。

郑观应的法律思想尽管存在着许多不足和 :训右
,

但 在其所处的那

个时代
,

它是光进的
,

代表着向西方学习的一个发展阶段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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